垃圾清运处置安全协议书
发包方（简称甲方）:
承包方（简称乙方）:
为加强昆明学院校园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止和减少安全事故，维护双方合法权益，在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下，双方就垃圾清运安全事项协商一致，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1、 垃圾清运地点：甲方委托乙方清运垃圾的地址为：昆明学院洋浦校区服务范围内大垃圾箱垃圾，统一运往学校规定的倾倒地点。（即润泽苑14栋后垃圾房）
2、 清运时间：2024年4月16日至2025年4月15日。
三、清运频次：乙方必须做到垃圾每天日产日清，最终以垃圾箱不满溢、垃圾不外露为准。乙方清运出现“落渣、漏渣”现象时，须在出现之时起的1小时内将现场处理干净。（达到校方及甲方要求）
四、杂物管理：乙方在工作中收集到的瓶子、纸板等杂物不准随意堆放。
五、乙方应每周对垃圾箱下方地面进行至少1次清洗。甲方如遇学校等相关领导检查等特殊情况，需提前通知乙方，乙方须配合甲方增加垃圾清运次数。
六、乙方对整个垃圾清运、处置服务环节中的安全事项负全责。
七、乙方所使用的垃圾清运车为甲方无偿提供，故协议期间所发生的保养、维修及油费均由乙方承担。乙方应定期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确保车辆技术状况良好，严禁车辆带病作业，确保车辆灯光齐全，刹车有效，后视镜等安全附件完好，由此造成的交通事故、损失和后果，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八、乙方严格按照工作范围、行驶路线行走，清运车辆必须服从学校及甲方的管理、调度和指挥，不得乱停、乱靠、乱装、乱卸，不得争道抢行，不得超速超载。
九、在工作过程中有损坏校园设施的，由乙方负责照价赔偿。
十、车辆的驾驶员必须持有与驾车型相匹配的有效驾驶证、操作证或资格证的原件。由乙方提供驾驶员身份证、驾驶证、操作证、资格证等复印件，并交甲方存档。
十一、乙方应当接受甲方的安全监督管理，遵守甲方的安全规章制度，并接受甲方提供的安全教育。
十二、乙方在履行服务协议过程中，必须确保交通安全。运输车辆、驾驶员、作业人员如发生各类人身、财产安全事故，均由乙方自行负责。
十三、乙方所有的车辆必须整齐有序停放在指定的位置。对于乙方停放在校园内的任何车辆，甲方不负责车辆的安全及保护工作，乙方应自行安排看护人员和措施，由此造成的车辆被盗抢、破坏，责任由乙方承担并须赔偿甲方垃圾清运车。
十四、校内机动车辆限速10公里／小时，靠右侧通行，转弯处要停车瞭望，没有行人及其他车辆方可缓慢通过；在校园区内发生交通事故的，由乙方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十五、乙方在作业中造成周边环境扬尘污染、路面污染或噪声污染，被有关部门处以行政罚款的，由乙方承担违规处罚费用及相应责任。
十六、乙方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因安全管理工作不当，发生各类人身、财产安全事故，造成较大损失及社会影响的，由乙方随担责任并且取消乙方在公司范围内的业务资格。
十七、乙方任何车辆在校园内作业，造成对甲、乙方人员安全事故、设备设施的财产失或对第三方造成损失的，责任由乙方承担。
十八、乙方应定期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教育人员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严禁酒后驾驶、疲劳驾驶、野蛮驾驶，由此造成的事故，责任由乙方承担。
十九、争议的解决
本协议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协议争议事项向甲方公司注册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定程序解决。
二十、其他约定
乙方应在签订本协议时提供所有作业人员的有效联系方式、身份证复印件和照片3张，作为本协议附件。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本合同约定之承包事项全部或部分转包他人。
二十一、不可抗力
[bookmark: _GoBack]本协议期限内，如遇国家规定的不可抗力因素或因甲方与昆明学院洋浦校区合同期限原因致使本协议全部或部分无法履行的，受抗方应及时告知对方并与对方协商处理，同时向对方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在不可抗力存续期间，甲乙各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且协议期限因不可抗力存续的时间相应顺延。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时，双方不承担违约责任，各方自行承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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